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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第二届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

育冬季长跑活动的通知 

 
(教体艺[2008]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体育局、团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体育局、团委：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

号）精神，动员广大青少年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以健康的体魄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

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使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明显提高的工作目标，教育部、国

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决定，继去年首届“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之后，于

2008年10月26日至2009年4月30日开展第二届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以下简称冬季长跑

活动），主题为“阳光体育与祖国同行”。现将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冬季长跑活动是贯彻落实中央7号文件精神、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特别

是耐力素质水平的有效手段，长跑活动在我国学校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锻炼效果好，不受太多条件

限制，简便易行。各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和共青团组织要予以充分重视，认真组织实施。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要将冬季长跑活动纳入工作计划，广泛发动、认真组织、具体指导，尽最大可能提高冬季长

跑活动在本地区学校开展的普及率；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冬季长跑活动的技术指导，推荐优秀

运动员参与长跑活动和起跑仪式，发挥他们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对本地区开展冬季长跑活动情况

进行督促和检查；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动员广大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广泛参与，结

合团、队日设计开展与长跑活动相关的主题教育活动，积极采写活动简报，大力营造浓郁的活动氛

围。  

  二、各级各类学校是开展冬季长跑活动的主体，要把冬季长跑活动纳入日常教育教学计划之中，

将冬季长跑活动与体育课、早操、大课间体育活动和课外体育活动有机结合，制订操作性强的实施方

案。中小学校以班级为单位每天组织学生进行跑步运动，充分发挥体育教师和班主任的作用，组织、

指导并带动广大学生积极参加冬季长跑活动。 

  学校在组织学生长跑活动中，要注意学生安全，特别是不要在有机动车行驶的公路上组织学生长

跑，避免发生交通安全事故。 

  三、为推动冬季长跑活动持续、有效地开展，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将对在冬季长

跑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省、地、县级单位进行表彰。地方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和共青团组织要建立必要

的激励机制，对活动开展好的各级各类学校予以表彰，积极推动本地区长跑活动的开展；学校要对冬

季长跑活动中的先进单位、班级、学生和教师予以表彰。 

  四、要认真组织好全国及各地冬季长跑活动起跑仪式，积极做好宣传、报导工作，营造良好的活

动氛围，促进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冬季长跑活动。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组织中



央有关媒体开辟宣传专栏，对各地冬季长跑活动情况予以跟踪报道，同时，联合有关网站推出以学

校、班级为单位的网上宣传教育活动。 

  附件：第二届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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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二届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精神，广泛开展全

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用强身健体的实际行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通过开展冬季长

跑活动，磨练青少年学生的意志品质，培养良好的锻炼习惯，有效提高学生体质特别是耐力素质水

平，进一步掀起阳光体育运动的新高潮。 

  二、活动主题 

  阳光体育与祖国同行 

  三、参加对象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小学为五、六年级学生） 

  四、活动时间 

  2008年10月26日至2009年4月30日 

  五、活动内容 

  2008年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第二届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起跑仪式，各省（区、

市）在同一天举行省级起跑仪式，各学校在10月27日利用课外体育活动时间举行校级起跑仪式。 

  每天长跑距离（参考）基数为：小学生1000米，初中生1500米，高中生、高校学生2000米。中小

学校在法定工作日每天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完成跑步里程，节假日和寒假期间学校应要求学生自觉

坚持长跑并做好记录。学校各单位、班级要做好每日长跑活动情况记录，在冬季长跑活动结束时，统

计每个学生冬季长跑的总里程。 

  冬季长跑总里程以60公里为基数，象征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小学生为120公里，初中生为180公

里，高中生、高校学生为240公里。 

  六、评选与表彰 

  第二届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将评选“优秀组织单位”奖，对长跑活动开展好的

省、地、县级政府单位进行表彰。 

  省级单位优秀组织奖的评选，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和共青团中央依据评选条件并结合各地工

作情况组织评选，地、县级单位优秀组织奖，由各省（区、市）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和共青团组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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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组织推荐，每省（区、市）推荐的名额为本地区地、县级单位总数的20%。各地教育、体育行政部门

和共青团组织应组织对长跑活动开展好的学校进行评选和表彰。各级各类学校要对冬季长跑活动中表

现突出的优秀单位、班级、学生和教师进行表彰，对学生的表彰应记入中小学生成长记录、素质报告

书或档案。 

  各地于2009年5月30日前将地、县级优秀组织单位推荐名单和推荐意见，报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

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七、优秀组织单位评选条件 

  1.冬季长跑活动组织机构健全，实施方案完整，措施具体，对基层活动支持、指导有力，阶段性

检查工作制度健全、有效，及时报送活动简报和工作总结； 

  2.认真组织起跑仪式并开展冬季长跑的宣传教育活动，起跑仪式有特色，影响面广，宣传教育活

动有创意，参与范围广； 

  3.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和共青团组织相互配合、协调，共同组织本地区冬季长跑活动，学校冬季

长跑普及率高，学生普遍完成长跑里程，锻炼效果显著； 

  4.本地区学校在冬季长跑活动网站上注册数量较多，参加网站的交流活动积极； 

  5.活动期间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优秀学校和学校优秀单位、班级、学生和教师的评选条件由各地自行制订。 

  八、宣传报道 

  主办单位在中央有关媒体开设冬季长跑活动报道专栏，在搜狐网设立活动专题网站

（sunnysports.sohu.com），宣传、报道长跑活动情况，统计、发布各地区学校参与数、学生参与

数、跑步公里数、长跑日记评比等开展活动的相关信息。各学校应积极进行网上注册并参加网站各种

活动，活动内容和参与办法详见网站发布信息。 

  九、组织机构 

  第二届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由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领导小组领导，全国亿

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组织协调。各地应成立由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和共青团组织

共同参与的冬季长跑活动组织领导机构，各级各类学校也要建立相应机构并由一名校领导具体负责。 

  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设在团中央所属新时代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

心，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9号华普花园C座605室，邮编：100007，联系人：陈智勇，电

话：010-51288227，传真：010—84098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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